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3年 1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0分 

二、 會議地點：文匯廳 

三、 會議主席：楊校長政修                         紀錄：詹娟茹 

四、 出席人員：(應到 48名、實到 36名 已達開會人數) 

五、 前次校務會議決議之執行情形  

本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於 112 年 8 月 29 日召開，提案包含本校

拾獲遺失物招領暨處理要點等 4案，全數表決通過；已公告於本校

網頁並據以實施。4項通過議案如下： 

第 1案 

案由：「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拾獲遺失物招領暨處理要點」 

提案單位：學務處 

第 2案 

案由：「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規定」 

提案單位：學務處 

第 3案 

案由：「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小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實施計

畫」 

提案單位：學務處 

第 4案 

案由：「訂定本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六、 業務報告： 

(一) 東校門人行道較狹窄部分之圍牆已拆除，待施作完成後小朋友

從 YMCA走進來不需再走到馬路上，可直接走上人行道連接至

東校門;北校區建築物拆除工程預計 6月 30日進場，7月 1日

開始動工，拆除方式是在建築物外牆直接包覆紗網，故學校外

牆不會看到圍籬，另新建工程部分若順利發包，北校區第一期

工程最慢年底前開始動工。最近收到社區民眾擔心學校一直在

挖樹，以為因為要蓋校舍所以把這些樹砍掉，這裡要澄清一

下，那些樹是因為得了褐根病，不立即清除會不斷蔓延至校內

其他老樹，現有老樹及植栽部分將採原地保留或移植，綠帶部

分若有空間會新栽種，新校舍完工後的樣貌最外圍會是一整排

樹木，並且會取得綠建築環境標章，大家可以期待後續新校舍



的完工。 

(二) 面對新制學測的改變以及大環境變化，除了百分之八十固定課

程之外，有百分之二十彈性學習課程，希望能讓孩子有更多機

會嘗試各種不同的自主學習，家長能夠放心讓孩子快樂的學

習，老師才有辦法把課程做一些改變，讓孩子找到持續學習下

去的動機，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七、 提案討論：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外聘教練聘任暨管理辦

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 36票、反對 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臨時動議。 

 

九、 散會(下午 2時 42分)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由 
為訂定本校「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外聘教練聘任暨管理辦

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參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及本校實際需求，特訂定本管

理辦法。 

 

 

 

備註：校務會議議案之提出應依下列規定：（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第 12 條） 

一、校長交議(交付決議)。 

二、相關處室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四、教職員工及家長經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之提案。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運動外聘教練聘任暨管理辦法 

經本校 113 年 1 月 2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參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及本校實際需求，特訂定本管理

辦法。 

二、實施對象：本辦法所稱外聘教練是指本校校隊聘任專門從事體育團隊訓練

或比賽指導之專業人員，包含羽球、體操、武術、田徑、巧固球五項校

隊。 

三、教練之聘任： 

(一) 本校外聘教練之遴聘及成績考核，由體育發展委員會議決之。 

(二) 外聘指導教練聘任以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三) 初聘外聘教練須檢附表件如下： 

1、履歷表。 

2、運動教練證書。 

3、學經歷證件。 

4、各專長項目之專業貢獻、成就及成績證明。 

5、教練訓練計畫（整學年度訓練計畫及相關資料）。 

(四) 擬初聘外聘教練由專長需求單位，將欲遴聘教練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於學期開始前一個月由學務處召集行政代表、家長代表審議，並擬訂

遴選方式辦理甄選，甄選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五) 本校運動教練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其聘期均為一年，如未於 8 月 1

日起聘者，聘期至當學年屆滿為止。 

(六) 外聘教練指導費用依據校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外聘指導教練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一) 本校運動教練聘任後，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立即予以解聘： 

1、 受拘役之執行而未易科罰金，或受罰金宣告之判決而易服勞役。 

2、 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 

3、 被提起公訴，所涉之罪為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4、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者，並終身不得再次聘用。 

5、 授意或唆使選手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查證屬實者。 

(二)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停聘或不續聘： 

1、 罹患精神疾病，不能勝任訓練工作。 

2、 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者。 

3、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名譽，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4、 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 

5、 年度成績考核未達 70 分者。 



(三) 本校外聘教練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或未經學校同意，

不得辭聘。外聘教練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兩個

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 

五、外聘指導教練之考評 

(一) 本校外聘教練每學年考核一次，成績 70 分以上為及格，考核成績不及

格者經體育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得停聘之，成績及格者續聘。 

(二) 教練之成績考核，於聘期屆滿一個月前，按品德、服務、專業知能、

行政配合、獎懲及勤惰之紀錄由團隊管理相關人員送體育發展委員會

初核，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

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不同意時，得變更之，並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

理由。             

(三) 有關教練服務成績考核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出席及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六、外聘指導教練之職責 

(一) 服勤時間，由本校依其工作屬性，視培訓、輔導、比賽等工作需要定

之；其請假之假別、日數及時間，均須於請假前兩天告知體育組長或

專任教練，並載明於簽到表中，教練之職責如下： 

(二) 本校單項運動選手之發掘、培訓、比賽及生活常規輔導等事項。 

(三) 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除相關法令已有規定者外，由本校體育發展委員會研議

決定之。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外聘教練服務成績考核表 

教練姓名  服務年資  

服務成

績考核 

序號 給分項目 

考核紀錄等級 

A 

20 

B 

15 

C 

10 

D 

5 

E 

0 

1  

品德：(1)遵守學校紀律及教育人員相關法規規定 

         (2)校內外行為之表現  

         (3)營造團隊氣氛 

         (4)待人處事與學生及家長之認同度 

         (5)言行操守 

     

2  

服務：(1)推動及發展學校運動培訓 

         (2)規劃辦理並執行非上課期間之團隊活動 

         (3)學生生活教育管理 

     

3  

專業知能：(1)擬訂各項完整的訓練計畫及訓練課表 

               (2)確實執行參賽計畫及成績回報 

               (3)具體可行的專項運動發展計畫 

               (4)分析訓練執行成效 

     

4  
行政配合：(1)配合學校進行運動推廣及相關活動 

               (2)支援學校運動選手培訓之行政業務 
     

5  服勤紀錄：配合球隊進行相關訓練與比賽指導      

具體描述：(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 

 

總      分  

評分者：                       學務主任：                       校長： 


